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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
作業基金土地提供短期使用

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
不具農田灌溉排水功能移管課題

陸 未來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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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財產

管理機關

各直接使用機關

管理機關

國有財產署

國有財產及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土地簡介

⚫ 國有財產基本概念－區分（國產法第4條）

◆公務用財產：各機關、部隊、學校、
辦公、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產。

◆公共用財產：國家直接供公共使用之
國有財產。

◆事業用財產：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
產。但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，僅指
其股份而言。

非公用財產

◆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
國有財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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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國有財產與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關係

國有財產及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土地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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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序 條 文

農水
法§5

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設施範圍，

加以管理維護，並公告之；其變更、廢

止時，亦同。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，由

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

告之。

前項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劃設基準、

管理維護、變更或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

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水利主管

機關定之。

灌排
辦法
§7

(第二項)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已無

農田水利設施，或不再具備農田灌溉或

排水功能者，主管機關得廢止之。

(第三項)依前項規定廢止前，主管

機關應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廢

止後有其他使用功能者，由主管機關檢

具清冊移由其他使用單位負責管理維護。

申請人向工作站/
管理處提出

由各管理處審查農田水利功能，
地方水利主管機關確認水利（或
其他）功能需求

各處填寫廢止說明書，提報
署審查確認後，賡續辦理

辦理現勘

不具農水功能
具水利功能

移交他機關
管理維護

不具農水功能
不具水利功能

辦理
廢止範圍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
⚫ 設施範圍公告、廢止及移交接管規定 ⚫ 農田水利設施功能確認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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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用地
=農田水利設
施範圍?

=事業用地?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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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基準，劃設農田水利設施
範圍(灌排辦法第六條)：
一、農田水利設施座落土地及設施邊緣。
二、灌溉渠道之取水口至農田排水前。
三、農田排水渠道之農田排水口至農田排水

終點。

農田水利設施座落
土地及設施邊緣

農田水利設施

屬水利用地但非屬農田水利
設施所需土地

✓對於人民權益侵害最小原則

✓維管權責分工明確原則

✓設施所必需原則

✓法明確性原則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


8原水利用地範圍

基金土地有農田水利設施
使用需求

所需土地範圍確認後造冊列管

設施範圍外，個
案有活化需求：
辦理分割，分割
後屬設施範圍外

之坐落土地

設施範圍內，依
農水法許可規定

辦理

許可，行政處分
提供資產活化，
私法契約。

確立法規適用條文範圍

STEP3：個案有需求者再行分
割，辦理活化收益。

STEP2：農水法相關許
可事務管理。

STEP1：確認農田水利設施
管理業務所需土地
範圍，造冊管理。

屬水利用地但非屬農田水
利設施範圍所需土地

設施本體

解除管制區

維
護
管
理
必
須
範
圍

埤塘設施範圍

維
護
管
理
必
須
範
圍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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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埤塘設施範圍劃設：確認埤塘設施範圍

1. 水體範圍邊界線(例:白)

2. 埤塘堤腳邊界線(例:藍)

3. 必要維管設施範圍邊界線(例:紅)

4. 出水口、進水口、溢洪道點位及範圍

5. 其他屬埤塘設施範圍點位及範圍

2. 埤塘受益地細密調查

1. 輪區範圍農用受益地：需確認是否由埤塘供水

2. 輪區範圍【非農用受益地】應現況確認是否為農用

3. 埤塘供水受益地清冊：由埤塘供水且農用

3. 埤塘「供水範圍」下游小給調查

• 需記錄確認各小給分水門點位

• 需記錄輪區外農用受益地地段號

中山段47地號-現況
為工廠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


10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原則

設施必須使用 非設施必須使用

農田水利設施功能廢止

潭頭社區中排二
(354公尺)

潭
頭
社
區
中
排
一

(1
3
0
公
尺
)

中
芸
排
水

(區
域

排
水
)

權責終點
溪洲路

權責起點
出海口

灌
溉
專
用

搭
排
使
用

兼
作
其
他
使
用

集水區範圍無
農業使用面積

下
游
已
無
農
業
使
用

系統性盤點
渠道末端是否
具灌溉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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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基金土地提供短期使用

111年7月13日農水管字第1116041558號暨
111年7月19日第1116041573號會議紀錄通過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土地提供短期使用注意事項
及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土地短期使用契約書

⚫ 為利本署各管理處受理申請使用各管理處土地之案件需求，訂定一致作業之原

則，供管理處辦理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土地短期使用。

• 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尚未完成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土地。

• 土地使用契約使用期間不超

過1年為原則。

• 年使用費以作業費三千元加

計公告現值乘以百分之五乘

以投影面積為原則，投影面

積最小以一平方公尺計算。

概
述

注意事項 契約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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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基金土地提供短期使用-綠美化契約

• 本署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

綠美化法規草案施行前，因

應各公務機關為公共目的申

請綠美化案件，事業用地旁

剩餘地，得參照以下原則辦

理：

• 具公益性質，提供機關短期

使用(以簽訂1年契約為原則)。

• 確認非農田水利設施範圍，

無影響農田水利功能，短期

無農田水利事業需要。

• 短期無活化收益潛勢。

• 參照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

綠美化案件處理原則」所附

認養契約書議定契約。

• 嗣後本署農田水利事業作業

基金綠美化法規草案施行後，

俟原契約屆滿後，依該法規

辦理。

契約書 • 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

則：政府機關或學校經管之國有

公用財產，已依國有財產法第三

十二條規定，依預定計畫及規定

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，在不出具

使用權同意書之前提下，得無償

提供從事下列公共、公務或公益

使用，並訂定契約及規範使用者

不得收益：

一、提供政府機關（構）、法人

或非法人團體以認養方式施

以綠美化，在不供特定人使

用前提下，所為之花草樹木，

由施作人負責維護，並維持

環境衛生。

二、提供政府機關執行消防或警

察緊急勤務使用。
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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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
⚫ 111年憲判字第15號-背景

聲請人 案由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庭真股
法官（聲請人一）

為審理同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58 號排除侵害事件認
應適用之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第 11 條 第 2 項 規定
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裁定停止
訴訟程序，於 101 年8 月向司法院聲請解釋 。

蘇明信、蘇政誠、葉進昌、蘇
家慶、葉進順、葉素惠及葉素
華等 7 人 （聲請人二）

有關補償事件，受敗訴裁判確定，經用盡審級救濟
途徑後，主張 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453 號
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於
108 年 8 月向 司法院聲請解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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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據司法院憲判第15號判決，中華民國59年2月9日修正公布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1

條第2項前段規定：「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，應照舊使用」（109年7月22日制定公布

之農田水利法第11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使用之土地，應照舊

使用。」意旨相同）。其應照舊使用之土地，如屬人民所有，而未以租用、價購或其他方

式取得權源，因其已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法徵收，給予相當之補償，並於3年內

擬定徵收補償相關計畫，籌措財源，俾於合理期限內逐步完成徵收補償，始符憲法第15條

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

國有

圳
路

私有 圳
路私有

圳路整筆為私有地
（常見為小給水路-
未農地重劃區故尚未
完成與農地分割）

公私有土地
使用交雜
-照舊使用(常
見於幹線、
支線與分線)

國有

私有

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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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
項目 說明

農田水利設施屬

於公物

國家將人民所有之特定財產設定為公物，致人民就該財產無從自由使用收益，

基於法治國家之要求，自須具備設定公物關係之權源，如欠缺權源，因其已

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法徵收，給予相當之補償 ，始符憲法保障人民

財產權之意旨。

農田水利用地屬

公物，照舊使用

係為確保 特別重

要 公益之實現

改制前後均屬公物，且農田水利用地既為公物，係推行農田水利事業所不可

或缺者，而與國家經濟及民生息息相關，攸關特別重要公益，且歷經久遠年

代未曾中斷作為農田水利之用，除非情 事變更，已無繼續作為農田水利之必

要而廢止其公物關係，否則即應維持其公物之使用，以確保特別重要公益之

實現，是系爭規定明定原提供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。

⚫ 判決理由要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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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
項目 說明

無使用權源應

依法徵收，給

予相當之補償，

農委會應於 3 

年內擬定徵收

補償相關計畫，

籌措財源。

為供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之 土地如原已具備設定公物關係權源，自不生問題，

否則即應以租用、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權源。若未能取得權源，因其已形

成個人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法徵收，給予相當之補償， 並於 3 年內擬定徵收補

償相關計畫，籌措財源，俾於合理期限內逐步完成徵收補償，始符憲法第 15 條

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

專戶餘額不足，顯然無法因應照舊使用土地之承租或用地取得所需。有鑑於此，

主管機關應訂定期限，積極籌措財源，或思考以全部徵收所有權以外之其他方

式取得權源之可行性，盡速完成照舊使用土地之權源取得，俾符合憲法第15條

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

最小侵害原則 又依系爭規定照舊供農田水利使用之人民所有土地，僅能作農田水利目的之使

用、須遵守最小侵害原則（不得妨礙土地所有權人無礙於農田水利使用之權利

行使），且其現況是否仍供農田水利使用或有無其他替代方案，為落實人民財

產權之保障，主管機關應就具體情況通盤檢討，如已無繼續作為農田灌溉排水

使用之必要，應即辦理公物之廢止事宜。

⚫ 判決理由要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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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
⚫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年12月02日101年度訴字第158號民事判決駁回（指

當事人起訴、上訴所主張的事實，如果在法律上無理由者）

⚫ 雲林地方法院依司法院憲法法庭於111年8月12日111年憲判字第15號判決要旨判決

信大國際土地案請求排除侵害雲林管理處以農水法第11條照舊使用雲林林內鄉九芎

南段702號土地（面積154.91坪，並請求雲林管理處每月給付損害賠償1,520元，或

請求假執行）乙案(本案背景101年度訴字第 158 號排除侵害事件)，駁回申請。

項目 判決摘要

要求水利設施清除，將占用之
土地返還予原告，因農田水利
設施屬於公物，具特別公益，
故要求拆除設施屬無據

• 農田水利用地既為公物，係推行農田水利事業所不可或缺
者，而與國家經濟及民生息息相關，攸關特別重要公益，
且歷經久遠年代未曾中斷作為農田水利之用，又無情事變
更之情形，而有繼續作為農田水利設施之必要，應維持其
公物之使用，以確保特別重要公益之實現，是系爭規定明
定原提供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。

求以不當得利按月給付原告
1,520元，農田水利設施照舊占
有使用系爭土地並非無法律上
原因，亦非侵權行為，故屬無
理由

• 原告依據所有權之權能、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，
請求被告將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154.91平方公尺之水利設
施清除，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。另請求被告應自
99年2月1日起，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
1,520元，均屬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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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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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農田灌溉排水功能移管課題

➢ 都市化造成農田消失，原有灌溉排水渠道轉為都市排水之用。

➢ 農水署依法檢具清冊移由使用單位管理維護，惟面臨地方政府以渠道

結構安全(老舊破損、房屋緊臨渠道、加蓋路面破損)、渠道遭占用、排

水權責不清及人力經費不足等問題不願意接管。

➢ 林岱樺委員以高雄市潭頭社區排水為例於111年10月7日立法院院會前

瞻四期報告，建議院長應由中央投入預算予以解決，院長回應如下：

• 渠道已經不作為農排水

灌溉用，請農委會跟高

雄市政府協調給高雄市

政府作為排水使用，移

撥的錢不用計較。

• 排除占用部分，地方

政府應行使公權力，

農水署配合辦理，一

起解決問題。

• 盤點全國各地是否亦

有此狀況，逐步一體

解決，前瞻計畫預算

夠以該預算支應，若

不夠再逐步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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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農田灌溉排水功能移管課題-圳溝堤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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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水法及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所定

之農田灌溉、排水相關作業程序，已

逐步完成，惟遭遇之實際案例多元且

複雜，未來仍需與管理處同仁共同解

決，期能順利推動各項管理業務，永

續農田水利事業。

21

未來展望



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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